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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容县2025年度村庄规划编制服务 -B标段

项目地点：灵山镇六华村、六图村、六肥村、天堂村；

杨村镇坡亮村、峡河村

合同编号：规2025-027

证书等级：规划甲级；建筑甲级；人防、市政、园林乙级；土地规划乙级

证书编号：自资规甲字21450459，A145003408，200913

委 托 方：容县自然资源局

承 担 方：广西玉林市城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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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方 （采购人） ： 容县自然资源局

承担方 （中标供应商） ：广西玉林市城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委托方委托承担方承担 容县2025年度村庄规划编制服务 -B标段 编制任务，经双方协商
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本合同依据下列文件签订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1.2国家及地方有关规划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法规和规章。

1.3 规划工程批准文件。

1.4 中标通知书（如有） 。

第二条本合同规划设计项目

2.1 项目编制内容或范围

本次规划编制内容或范围：

编制内容：

（一）前期工作：收集资料，实地基础调查。

（二）测量工作:每个行政村除居民点外的村域范围补充调查绘制1:2000村域地形图或

影像图。

（三）成果编制及建库工作：1.村庄规划说明。2.村庄规划成果图件，包括村域规划图、

农村居民点建设规划图3.建立规划数据库。

（四）成果审查：成果需完成自治区数据库备案。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包含：灵山镇六华村、六图村、六肥村、天堂村；杨村镇坡亮村、峡河村。

第三条委托方应向承担方提交的有关资料及文件

序号 资料名称 份数 提交日期 备注

1 相关部门的规划与计划 1 合同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

/2 规划管理部门批准的项目资料 1 合同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

3 其他相关资料 1 合同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

第四条承担方应向委托方交付的规划资料及成果文件

序号 资料及文件名称 份数 提交日期 备注

1

村庄规划成果包括规划说明和

图件，图件包括村域规划图、

农村居民点建设规划图

4 2025 年 9月 15 日

前通过专家评审，10
承担方保留电子文件的

知识产权且仅对盖有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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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5 日完成规划

编制并提交成果.
术印章的成果负法律责

任，对出具的电子文件不

承担法律责任，本电子文

件不得作为商业用途。

2 建立规划数据库 1

说明：打印成果份数超出合同要求由委托方另行支付费用。

第五条项目费用及支付办法

5.1 合同总金额：人民币伍拾玖万捌仟捌佰元整（ ¥598800.00元) 。

5.2经费和报酬支付方式及时限：

(1)据财政资金安排，合同签订后7日内，甲方向乙方预付项目资金总额的30%，作为项目

的启动资金，即人民币 壹拾柒万玖仟陆佰肆拾元整（¥179640.00元）；

(2)项目完成成果编制提交成果后甲方向乙方支付项目资金总额的40%，即人民币 贰拾

叁万玖仟伍佰贰拾元整（¥239520.00元）作为进度款；

(3)通过专家评审后，甲方向财政提出资金拨付申请（乙方提供证明材料），财政资金落

实后，甲方向乙方结清项目资金总额的30%余款，即人民币 壹拾柒万玖仟陆佰肆拾元整（¥179

640.00元）。

(4)中标供应商收到款项之日起 10 天内开具等额正式发票给采购人。

第六条 工作进度安排

自签订合同且委托方提供完善基础资料、支付预付款后，2025年9月15日前通过专家评审，

10月15日完成规划编制并提交成果。

第七条 双方责任

7.1 委托方责任：

7.1.1委托方应当向承担方提供、配合承担方收集完成本项目所需的相关资料和数据，委

托方应对其提供的相关资料和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

7.1.2委托方应当配合承担方开展完成本标项项目所需的相关工作，配合承担方做好相关

部门的协调工作。

7.1.3委托方应当按本合同约定向承担方支付技术服务费。

7.1.4 委托方有权对承担方的工作进度、成果质量等情况随时进行检查。

7.2 承担方责任：

7.2.1 承担方应当成立项目工作组，配备业务熟练的专业技术骨干和相关技术人员，保

障本项目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7.2.2 承担方应当做好基础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和外业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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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承担方有义务解答委托方提出的与项目有关的咨询，接受委托方或委托方授权的

机构或人员的监督和检查。

7.2.4 承担方应当按约定向委托方提交符合相关技术要求的规划成果。

7.2.5承担方应当协助委托方接受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项目成果的评审和验收工作，承担

听证论证、专家评审等相关费用，并按评审专家的意见做好成果修改。

第八条 争议的解决办法

8.1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当协商解决。

8.2双方不愿协商、调解解决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双方商定申请玉林市仲裁委员会仲

裁。

第九条 其它

9.1委托方要求设计方派专人长期驻项目现场进行配合与解决有关问题时，双方应另行签

订技术咨询服务合同。

9.2委托方要求承担方提供本合同内容以外的工作服务，另行支付费用。

9.3 由于不可抗力因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

9.4 本合同一式 捌 份，委托方 肆 份，承担方 肆 份，财政部门（政府采购监管

部门）、采购代理机构各一份，本合同自委托方、承担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委托方、承担方

履行完合同规定的义务后，本合同终止。

9.5 本合同经双方签章后生效。

9.6 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有关协议及双方认可的来往电报、传真、

会议纪要等，均为本合同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委托方：容县自然资源局 （盖章） 承担方：广西玉林城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 法定代表人或

委托代理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电 话： 电 话：0775-2809302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建行玉林玉州支行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45001660441050501669

纳税人识别号：11450921007960303J 纳税人识别号：91450900499338085R

合同签订日期：2025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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